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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行业发展
及财政支持探讨

册资本过亿元。据浙江省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机构发展公报的统计：浙江省担保

机构注册资本金平均4512万元，最高为

4.31亿元，最低的仅为200万元。如果扩

大到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范畴，注册资本

金规模最小的只有3万元。不仅资本金

规模小，担保机构的放大倍数也较为有

限，现阶段，融资性担保机构全行业的

平均放大倍数只有2.6倍。按照行业的

标准，放大3倍是盈亏平衡点，2.6倍就

意味着许多企业是亏损的。对大多数中

小规模的担保机构而言，承保能力低下，

担保收益非常有限，不足以完全解决担

保代偿的损失问题，一旦发生一笔代偿

损失，则有可能抵消掉几十笔担保业务

的收入。同时，还存在业务创新不足，准

备金提取不足，风险防御措施不足等问

题。由于担保机构实力薄弱，在银保合

作中处于被动地位，担保机构通常被要

求承担100％的风险，而国际上通行的

惯例是担保机构承担70％—80％的风

险，银行承担20％—30％的风险。

（二）地位尴尬，监管滞后，行业风

险大。我国第一家信用担保机构——中

国经济投资技术担保公司最初具有金融

机构的地位，1999年该公司与财政部脱

钩，移交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管理，不再

具有金融机构的地位，此后，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机构属于一般工商企业的范

畴，不具有金融机构的地位，也不能接

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即使2009年通

过伞形模式纳入了银监会监管范畴，仍

存在多头监管、责任不明确的问题。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这种游离于金融系

统边缘的状态，使其担保业务的发展空

间狭小，监管组织建设和制度的滞后，

又为一些担保机构违法违规经营留下了

可乘之机。例如，担保机构在经营运作

过程“异化”现象比较严重，挂着担保公

司的牌子不做担保业务，而是热衷于高

风险投资、高息借贷甚至非法集资的现

象屡禁不止。另外，担保机构在风险管

理、内部控制、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不足

也使担保业稳定发展面临隐患。

（三）财政资金的投入比较分散，未

形成集聚效应。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行业是在政府扶持下发展起来的，从中

央财政到地方财政普遍投入了大量的财

政资金支持该行业的发展，无论从第一

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还是从第一

家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都是由财

政出资的，目前资本金规模上亿元的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也多是国有或国有

控股的形式。为了持续支持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机构发展，中央财政设立了专项

资金，按照“四补一奖”，即资本金补充、

保费补贴、业务补助、损失补偿和创新

奖励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

构、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增强业务

能力，扩大中小企业担保业务。在中央

财政的带动下，各省市财政积极响应，

普遍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以资本金投

入、业务补助、保费补贴、风险补偿、创

新奖励等多种方式，提升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再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担保

能力。由于担保机构的数量众多，中央

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支持对象带有较明显

的广覆盖的特征，例如，2011年，中央

财政对担保行业投入的14亿元一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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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行业属于政

府培育型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

各级财政的支持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行业从无到有，吸引了社会资金的大量

投入，推动各类担保机构从数量到质量

都有了快速提升，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

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快速发

展过程中，该行业也面临着诸多瓶颈因

素和风险隐患。如何提升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行业的整体功能，提升财政支持该

行业发展的成本有效性是一个亟待探索

的课题。笔者认为，系统规划和重视发

展政策性担保模式，集中财力支持该行

业的整合与重构是一个出路。

我国第一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

构成立于1993年，此后，在政府的支持

下，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成长，实现

了机构数量和信用增级功能的跨跃式

发展。2011年底，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机构达到4300多家，中央财政投入

14亿元，全年信用贷款担保额达到1.58

万亿元，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拓宽信

贷融资渠道。但是，与中小企业快速发

展对担保业务的需求相比，我国中小企

业信用担保行业仍具有发展初级阶段

的明显特征，整个行业的稳定性、系统

化程度和整体功能都存在着较大的改

善空间。

（一）实力薄弱，在银担合作中处

于被动地位。小而散的行业格局意味着

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资本

实力薄弱，据统计，2009年全国5547家

中小企业担保机构中，仅有1263户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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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540多家担保机构。虽然财政投入

的规模逐步增加，但财政可用于支持担

保行业发展的资金毕竟有限，分散化的

支持方式不利于发挥规模效应。尤其是

在各家担保机构的经营具有非常明显的

区域特征，各自为战，联动机制不充分

等情况下，分散化财政投入的方式进一

步加剧了担保行业分散化的市场格局，

不利于发挥集聚作用以支持担保机构做

大做强。

目前，中小企业担保体系仍然是改

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的一个短板，

该行业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还没有成熟和

充分发展而机构数量就已经严重过剩

了，超过了行业发展的适宜竞争程度，

薄弱的实力、过多的数量和过于分散的

市场格局是该行业未来发展必须化解的

瓶颈因素。

（一）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展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行业是世界公认的高风险行业，从国

际经验来看，各国或地区政府通常支持

或直接介入该行业的发展。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业务内在的风险特征决定了欧、

美、日、韩等国家纷纷建立政策性金融

机构，借助于政府信用和预算支持，依

靠一家或数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例如，美国的联

邦小企业署和欧盟的欧洲投资基金在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方面都发挥着主导

作用，日本、韩国都是以州、道、府、省

来设立担保机构，一个省就一家，都称

为信用担保协会，全部业务都是政策性

担保，由国家纳入预算管理，与政策性

担保机构的作用相比，民营担保机构的

作用微乎其微。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机构以民营为主，政策性担保机构也没

有形成系统化的合作机制，抵御风险的

能力薄弱，为改变这种内生的发展困

局，根据行业发展普遍规律而言，应强

化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作用，具体措施上

是鼓励政策性担保机构做大做强，建立

较为集中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体系，

支撑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行业充分

实现其功能。

（二）优化财政支持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行业发展的路径。财政在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不仅为政策性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机构提供资本金来源，也是其他各

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重要支持力

量。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经历了

二十多年的快速成长以后，在发展方向

上不再仅仅是量的扩展，更需要追求质

的飞跃，因此，财政对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机构的资金支持需要更新思路，改变

分散化广泛支持的做法，推行集中化、

系统化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以此推进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组织体系的升级换

代，提升担保功能。

首先，集中财力支持龙头机构，壮

大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实力。中央财政对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业务资金补贴

需要进一步突出重点，可以按照中小企

业区域布局的密集程度，同时考虑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在全国经济区域

选择若干家骨干政策性担保机构予以支

持，以壮大这些担保机构的实力，使它

们作为行业龙头机构有实力从事中长期

限的融资担保业务，提高担保业务流程

的效率，丰富担保业务品种，增强与商

业银行的谈判能力，扩大担保倍率。

其次，进一步支持和优化中小企业

信用再担保组织体系建设。目前，经济

发达地区省级政府已经开始建立再担保

机构，提升本区域内担保机构的担保能

力，但以省为单位的再担保机构仍然难

以避免财力有限的问题，同时，会带来

各省担保体系发展不平衡。更为重要的

是，再担保机构层次较低，不利于再担

保业务的统筹协调。建议中央财政和地

方财政联合行动，以大的经济区域为单

位组建或整合区域性再担保机构，并逐

步过渡为全国统一的中小企业信用再担

保机构，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

第三，促进担保行业的大整合，组

建全国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目

前，我国没有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政

策性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的组织结构又是散点式的，无法在中小

企业信用支持方面形成合力。出于尊重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行业发展规律的目

的，可以考虑通过财政支持路径的系统

化，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行业

整合，逐步形成以统一的政策性担保机

构为主导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服务网

络。一是扶优，成立全国性机构承担中

小企业信用服务功能，即中央财政出资

支持设立统一的法人担保机构，并在各

省、地市甚至县区设立分公司，承接地

方委托项目，增强它们与地方财政的合

作，形成一家在全国各地都拥有分支机

构的大型政策性担保机构；二是联动，

通过各个省级政策性担保机构对省级以

下的担保机构的兼并，在各省、自治区

和直辖市分别形成一家大型的政策性担

保机构，并在国家层面通过合作社的方

式建立密切的协调合作机制。以上两种

方式组建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其资本金

来源在以财政资金为主的情况下，都可

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行业发展基础，通过

兼并重组和增资扩股，吸纳社会资金，

采取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安排。

当然，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通过

财政投入整合现有分散化担保体系应采

取哪些具体措施和方案，还要综合考虑

各种复杂因素和现实可行程度，需要通

盘规划各种配套措施，但这是发挥担保

合力，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基础设施

的必然趋势。未来，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更加需要进一步发挥中小企业的活力，

国家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支持需

要一个更为合理的、具有前瞻性的、“自

上而下”的制度安排。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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